江阴市周庄镇工业园区开发建设规划（2023~2030年）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江阴市周庄镇工业园区开发建设规划（2023~2030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初步编制完成，根据国家规定，向公众公告如下内容：
一、规划概况
规划范围：规划总面积1697.63公顷，分为四个片区，其中：
周庄北工业园（重点工业园区）：东至光辉路、东风路、砂山大道，西至世纪大道、张家港河，南至永昌河、清溪河，北至庙墩路、芙蓉大道，总面积531.11公顷。
周庄西工业园（重点工业园区）：东至周西路、世纪大道，西至应天河、规划道路，南至江阴大道，北至那巷路、小河浜、老澄杨路、澄杨路，总面积376.10公顷。
周庄东工业园（重点工业园区）：海煌纺织及德古铸造用地东界、长青路、砂山大道延伸段、万事兴汽车部件制造用地南界、高压走廊、万事兴汽车部件制造用地北界及东界、澄杨路、山泉路、张家港河、应天河、葫芦浜、运伦路、常合高速、长寿河、海伦路、化工路、现状用地北界、长寿河、应天河、周长路、澄杨路、张家港河、龙东路围合区域，总面积641.48公顷。
长寿工业园区（特色工业园区）：东至海达橡塑东界，西至云顾路、规划道路，南至红卫浜，北长乐路，总面积148.96公顷。
二、环境质量现状
环境空气：根据《江阴市生态环境状态公报（2023年度）》，2023年，所在地为不达标区，不达标因子为O3。补充监测各监测点位各项监测因子均达到相应环境质量标准。
地表水：根据《江阴市生态环境状态公报（2023年度），2023年江阴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根据补充监测结果，应天河、长寿河、二号河均能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张家港河能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
地下水：根据补充监测数据，D1~D8点位各指标均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Ⅳ类及以上标准，苯胺类化合物达到《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的通知》中附件5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土壤环境：根据土壤现状监测结果，各点位土壤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铜满足《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T892-2013）附录A中表A.1标准要求，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声环境：根据监测结果，各噪声测点均能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应功能区标准，区域声环境质量良好。
底泥环境：根据监测结果，底泥中镍、铜、铅、镉、砷、汞、锌、铬能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表1中水田和其他类中较为严格标准，锑、六价铬能够达到《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标准，表明区内底泥环境质量现状较好。
三、环境影响预测结论
（1）大气环境影响预测结论
预测结果表明，规划实施后，大气环境影响可接受。
（2）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结论
园区实施雨污分流。根据分析结果，污水处理厂在保障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尾水排放不会对周边敏感目标产生影响。
（3）地下水影响预测结论
规划实施后，污水处理厂污染物的渗漏/泄漏对地下水影响范围较小，仅影响到项目周边较小范围地下水水质而不会影响到区域地下水水质。规划实施后对地下水环境质量的影响较小。
（4）土壤影响预测结论
园区对可能产生土壤影响的各项途径均进行有效预防，在确保各项防治措施得以落实，并加强维护和园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可有效控制园区内的废气、废水污染物下渗现象，避免污染土壤，因此园区对土壤环境的影响程度是可控的。
（5）噪声影响预测结论
建议加大园区内噪声源和区外环境敏感点的规划布局，并对各类声源采取科学的综合治理措施，在相关防治措施落实到位的情况下，可以将声环境影响控制在较小范围内，不会对所在区域的声环境质量带来明显的不良影响。
（6）固废影响分析结论
园区企业能够妥善安全处置相关危险废物，对周围环境及人体不会造成影响，亦不会造成二次污染。经预测分析，区内及周边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可满足产业园危废处置需求。
（7）生态环境影响结论
园区的进一步开发建设对区域生态结构、生态服务功能和生物多样性有一定影响，但通过合理的规划与建设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不利影响，可以基本上保证人居生态环境质量不降低。
四、环境影响减缓措施要点
（1）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园区需严控工业污染、加强扬尘治理、异味问题整治，加快落实碳排放管控工作。
（2）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园区需加强源头控制、严格废水处理管理、加快雨污管网排查及改造、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大水体提升整治力度。
（3）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园区需加强源头污染控制、做好分区防渗、完善地下水环境污染监管措施、完善事故应急响应措施、严控地下水开采。
（4）土壤环境保护措施
园区需严格建设项目用地环境准入管理、提升土壤环境监管能力、建立健全土壤环境质量信息库、加强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加强土壤污染风险防范能力建设。
（5）声环境环境保护措施
园区需加强建筑施工噪声管理、工业噪声污染防治、交通噪声管理以及社会噪声管理。
（6）固体废弃物防治措施
一般工业固废进行综合利用、回收等；危险废物的处置、转运按江苏省有关规定执行；各产生企业自行建设具有防渗、防雨的危废暂存场所进行贮存，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
五、综合评价结论
本次规划区域具有一定的环境承载力，规划配套基础设施完善，能够满足开发建设需求，规划实施对区域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在严格落实本报告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生态保护措施、规划优化调整建议、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后，区域生态空间能够得到有效保护，生态环境质量能够持续改善，工业园区依据本轮规划进行开发建设具备环境可行性。
六、联系方式
（1）委托单位： 周庄镇人民政府
[bookmark: _GoBack]联系人：高红
联系电话：0510-86238521
（2）评价单位：南京源恒环境研究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徐强
联系电话：025-87783362
E-Mail：yhhj@yuanhenghj.com
七、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本公示10个工作日内，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请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
八、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是园区附近的居民，主要事项包括您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种建议和要求等。
九、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公示10个工作日内，如需公众意见表请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
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发送至建设单位邮箱，或以电话、信函或者面谈等形式对园区环保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十一、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从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